南方报业防疫物资采购合作协议

甲方：广东南方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 
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双方就南方报业2021下半年防疫物资供应商入围比选项目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合作期限至2021年12月31日。
1、 合作方式
甲方根据实际需求数量，分批次向乙方询价采购医用外科口罩及防疫物资，乙方须积极配合甲方产品询价，及时通过密封函件或邮件等方式向甲方提供可供产品报价及相关样品，并保证报价不高于市场同类产品价格。
2、 质量要求
乙方提供产品质量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有关法规的要求，产品包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及货物运输要求。
3、 产品价格
    以当期询价中选产品报价为交易价格，按实际采购数量进行结算。乙方报价应包含产品、税费、运费等一切费用。
4、 交货方式
甲方每批次口罩需求数量10-30万个，乙方按甲方实际需求数量完成供货。每次供货前，甲方通过电话、信息等方式下单；乙方收到通知后，需在5个日历天内完成上门交货，并承担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及风险。
5、 收货验货
甲方在收到货物后当天验收，验收时若发现产品与所订购产品不符或破损、短少的，甲方应在两天内通知乙方，乙方应当补偿甲方或办理退货。对于存在质量问题的产品，乙方须无条件办理退换。
6、 结算方式
1.甲方收到货物并验收合格后，乙方向甲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在7日内以银行转账等方式将货款汇入乙方以下账号：
账号名：
银行账号：
开户行：
2.甲方开票信息如下：
名称：广东南方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440000190372621G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289号
电话：87373998
开户行：建行广州五羊新城支行
银行账号：44001400905050081413
7、 违约责任
1.乙方如不能按期交货，则退还未交货部分的已收货款。甲方需按约定及时付清货款给乙方，如甲方不能在双方约定的期限付清货款的，乙方可暂停合作及发货。
2.甲方将随时抽查乙方提供的全部产品质量，如发现不符合本协议规定的质量标准要求的产品，经一次退换后仍不能达到协议规定的质量标准的，甲方有权要求退回该部分产品价款；如因物资不合格等乙方原因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须赔偿甲方一切损失。
8、 争议解决：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9、 附则：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持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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